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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改善情形： 

一、 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一）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1. 裁處相關失職人員。 

2. 移請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裁罰。 

3. 並對其餘 20餘位學生受害事件啟動調查，相關處置業已

辦理完畢。 

4. 有關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聘用體育教練及學生選手宿

舍環境等，該校亦業已依相關規定聘用，並完成改善。 

（二）教育部 

1. 有關體育教練涉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之通報，適用性別

平等教育法，而涉及體罰一節，教育部體育署刻正委託

國立臺北大學研擬「處理學校不適任專任運動教練應行

注意事項(草案)」，並研擬納入學校自行進用或運用之非

編制內運動教練為準用對象，以針對體育教練涉及體罰

之處置。 

2. 有關教練超時工作，每日學生訓練時數超過三小時之情

形，教育部體育署已將前揭規範列入各該主管機關對所

屬學校體育班依規定進行訪視評鑑重點之一。 

3. 經查全國共 55所國民中、小學有體育班棒球隊學生住校

之情形，由教育部國教署作一致性規範。 

4. 因遭性別平等或霸凌事件而轉學之學生權益及個人隱私

問題，於競賽規程新增：「各級學校亦可經由所屬之教育

行政主管機關以密件形式函報該聯盟因遭性別平等或霸

凌事件而轉學之學生名單，解決因轉學而無法參賽之問

題」，以保護學生參賽權益。 

二、 議處失職人員 

（一）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對張○○前校長、陳○○教務主任、

黃○○學務主任、黃○○輔導主任、李○○總務主任、

郁○○體育組長、鄭○○人事主任及溫○○生教組長、

鄭○○導師跟林○○教練等 10人，因知悉疑似校園性平

事件未依法通報，各裁處新臺幣 3萬元。 

（二） 黃○○性侵害性騷擾學生案，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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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13日裁處黃○○新臺幣 30萬元罰鍰；有關黃○

○體罰學生部分，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108年 11月 6

日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討論，因未有學生反映被黃○○

教練體罰相關資料，且業已給該員前開懲處，已是最嚴

厲處分。(惟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仍於 109年 2月 6日再次

函請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確實依規定續處，否則將由

該府教育局逕予懲處。) 

（三） 陳○○總教練體罰學生案，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107

年 4月 12日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決議核予申誡 1次，學

校亦停止續聘；復於 108 年 10 月 29 日召開教師評審委

員會，決議解聘陳○○總教練，並依教師法第 14條第 1

項第 12款及第 3項規定，終身不得聘任為體育教練或擔

任教師。另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於 108 年 11 月 13 日裁處

陳○○新臺幣 6萬元罰鍰，並公布姓名。 

（四） 溫○○生教組長未依校安通報之類別通報，桃園市立青

溪國民中學 108年 11月 6日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核予申

誡 1次。 

（五） 本案就督導管理教練疏失部分，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108年 4月 29日教師成績考核會決議核予黃○○學務主

任書面警告、108年 11月 6日教師成績考核會決議核予

賴○○前體育組長申誡 1 次；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 108

年 6 月 17 日校長成績考核會核予張○○前校長申誡 1

次。(12個裁罰 5個懲處)。 

三、 法令增修 

教育部體育署刻正委託國立臺北大學研擬「處理學校不適任專任

運動教練應行注意事項（草案）」。 

 
資料來源：各常設委員會、委員會管理系統、各委員會決議通知單  

編製單位：綜合業務處 


